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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
險
人

和
解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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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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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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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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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

景
、

性
質

與
條

文
分

析


重
要

司
法

判
決

回
顧


保

險
人

參
與

和
解

之
積

極
作

為
及

指
導

原
則


相

關
法

律
爭

點
之

探
討


司

法
判

決
、

經
法

院
裁

定
認

可
之

調
解

委
員

會
和

解
書

、
經

法
院

裁
定

認
可

仲
裁

判
斷

書
等

對
責

任
保

險
人

是
否

具
有

拘
束

力
?


保

險
法

第
93

條
為

保
險

人
協

助
防

禦
義

務
?


結

論
與

建
議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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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
起

5

台
灣

高
等

法
院

台
南

高
分

院
97

年
度

保
險

上
易

字
第

5號
民

事
判

決


事

實


本
案

被
保

險
人

向
保

險
人

投
保

汽
車

責
任

保
險

，
保

單
限

額
新

台
幣

30
0萬

元
，

保
單

條
款

中
除

有
保

險
人

對
於

訴
訟

上
之

必
費

用
有

負
擔

之
義

務
外

，
並

約
定

未
經

保
險

人
參

與
之

和
解

不
得

拘
束

保
險

人
。


被

保
險

人
於

保
險

期
間

因
意

外
事

故
造

成
第

三
人

受
傷

，
遭

第
三

人
求

償
，

總
金

額
超

過
30

0萬
元

。
於

被
保

險
人

與
第

三
人

訴
訟

進
行

時
，

被
保

險
人

均
將

相
關

事
實

通
知

保
險

人
，

並
遵

循
保

險
人

之
指

示
。


例

如
:被

保
險

人
發

生
本

保
險

承
保

範
圍

內
之

賠
償

責
任

時
，

被
保

險
人

對
於

第
三

人
就

其
責

任
所

為
之

承
認

、
和

解
或

賠
償

，
未

經
本

公
司

參
與

者
，

本
公

司
不

受
拘

束
。

但
經

被
保

險
人

通
知

而
本

公
司

無
正

當
理

由
拒

絕
或

遲
延

參
與

者
，

不
在

此
限

。
6

有
關

被
保

險
人

車
禍

損
害

賠
償

訴
訟


一

審
法

院
見

解


認
為

保
險

人
對

於
合

理
條

件
之

和
解

要
約

負
有

同
意

和
解

之
義

務
，

若
未

同
意

即
須

負
債

務
不

履
行

責
任

。
法

院
判

令
被

保
險

人
應

賠
付

32
1萬

餘
元

及
法

定
利

息
。


二

審


後
經

被
保

險
人

上
訴

，
於

第
二

審
判

決
中

，
法

院
改

判
被

保
險

人
賠

付
20

8
萬

餘
元

及
法

定
利

息


三

審


經
雙

方
上

訴
第

三
審

，
最

高
法

院
將

原
判

決
廢

棄
後

發
回

更
審

。


更

審


在
更

審
程

序
中

，
被

保
險

人
與

第
三

人
曾

以
25

2萬
元

為
和

解
總

金
額

，
並

附
帶

以
保

險
人

同
意

為
條

件
。

惟
保

險
人

認
為

應
以

22
0萬

元
為

適
當

，
故

不
同

意
和

解
。

本
案

因
被

保
險

人
與

第
三

人
和

解
不

成
，

而
續

行
訴

訟
。


在

更
一

審
判

決
，

法
院

判
令

被
保

險
人

賠
付

31
5萬

餘
元

及
法

定
利

息
。

7

台
灣

高
等

法
院

台
南

高
分

院
97

年
度

保
險

上
易

字
第

5號
民

事
判

決


嗣
後

，
被

保
險

人
請

求
保

險
人

理
賠

，
保

險
人

僅
願

以
保

單
限

額
30

0 
萬

元
為

賠
付

上
限

。
被

保
險

人
以

保
險

人
有

債
務

不
履

行
及

侵
權

行
為

等
理

由
，

請
求

超
額

判
決

15
 萬

元
、

未
和

解
而

增
加

之
法

定
利

息
及

相
關

必
要

費
用

。


第
一

審
法

院
以

債
務

不
履

行
為

理
由

作
出

被
保

險
人

部
分

勝
訴

判
決

，
並

判
令

保
險

人
賠

付
包

含
超

額
判

決
、

因
未

和
解

而
增

加
之

利
息

、
訴

訟
必

要
費

用
等

項
目

總
金

額
(必

要
費

用
19

萬
餘

元
；

損
害

賠
償

金
78

萬
餘

元
)扣

除
保

險
人

已
給

付
22

萬
餘

元
後

，
應

給
付

76
 萬

餘
元

加
上

法
定

利
息

；
保

險
人

不
服

而
提

出
上

訴
，


經

二
審

法
院

判
決

駁
回

上
訴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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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
高
等

法
院

台
南

高
分

院
97

年
度

保
險

上
易

字
第

5號
民

事
判

決


判
決

理
由


上

訴
人

(保
險

人
)係

經
營

責
任

保
險

事
業

之
保

人
組

織
，

對
於

承
保

事
故

之
危

險
評

估
經

驗
豐

富
，

其
既

已
經

營
保

險
事

業
為

其
營

生
，

衡
情

，
對

於
相

關
保

險
事

故
之

法
院

判
決

實
務

，
應

有
相

當
程

度
之

瞭
解

，
勘

認
係

一
具

有
相

當
智

識
及

經
驗

之
人

至
明

。


…
縱

以
(前

案
)二

審
法

院
判

決
被

上
訴

人
(被

保
險

人
)應

連
帶

賠
償

之
金

額
20

8萬
94

48
元

即
算

至
與

第
三

人
(受

害
人

)洽
談

和
解

金
額

時
之

法
定

利
息

，
合

計
達

24
6萬

86
83

元
，

與
被

上
訴

人
及

第
三

人
達

成
之

和
解

金
額

25
2萬

50
00

元
已

相
當

接
近

。


是
就

一
具

有
相

當
智

識
及

辦
理

保
險

實
務

經
驗

之
人

而
言

，
當

可
明

確
得

知
上

開
和

解
條

件
對

於
負

擔
本

件
保

險
金

給
付

之
上

訴
人

並
無

不
利

，
對

於
投

保
之

被
保

險
更

屬
有
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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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
高
等

法
院

台
南

高
分

院
97

年
度

保
險

上
易

字
第

5號
民

事
判

決


判
決

理
由


上

訴
人

拒
絕

同
意

被
上

訴
人

與
第

三
人

成
立

和
解

者
，

並
無

正
當

理
由

。
上

訴
人

應
同

意
而

無
正

當
理

由
拒

絕
同

意
和

解
，

依
首

開
說

明
之

反
面

解
釋

，
仍

應
認

上
訴

人
應

受
和

解
之

拘
束

；


依
民

法
第

22
6 

條
第

1 
項

，
因

可
歸

責
於

債
務

人
之

事
由

，
致

給
付

不
能

者
，

債
權

人
得

請
求

賠
償

損
害

。
本

件
保

險
人

並
無

正
當

理
由

，
於

參
與

被
保

險
人

與
第

三
人

間
之

損
害

賠
償

訴
訟

事
件

之
和

解
時

，
對

於
被

保
險

人
與

第
三

人
間

所
達

成
以

25
2萬

5千
元

之
和

解
時

，
無

正
當

理
由

竟
拒

絕
同

意
，

致
雙

方
無

法
以

有
利

於
被

保
險

人
及

保
險

人
之

條
件

終
結

本
件

承
保

事
件

，
並

造
成

被
保

險
人

增
加

對
於

第
三

人
賠

償
法

定
遲

延
利

息
之

損
害

，
堪

認
保

險
人

於
履

行
系

爭
保

險
契

約
時

，
未

盡
善

良
管

理
人

之
注

意
而

有
可

歸
責

之
事

由
，

應
由

其
負

保
險

契
約

之
債

務
不

履
行

損
害

賠
償

責
任

。

10

責
任

保
險

人
和

解
參

與
權

之
意

涵

11

保
險

法
第

93
條

立
法

背
景

、
性

質
與

條
文

分
析


保

險
法

第
93

條
立

法
沿

革


民
國

18
 年

12
 月

30
 日

訂
定


第

54
 條

保
險

人
得

約
定

被
保

險
人

所
為

之
責

任
承

認
和

解
或

賠
償

、
未

經
其

參
預

者
、

保
險

人
不

受
拘

束
。

但
被

保
險

人
因

不
能

顯
違

正
義

、
而

有
承

認
或

賠
償

之
必

要
者

、
不

在
此

限
。


民

國
26

 年
01

 月
11

 日
修

正


第
71

 條
保

險
人

得
約

定
被

保
險

人
對

於
第

三
人

就
其

責
任

所
為

之
承

認
和

解
或

賠
償

，
未

經
其

參
預

者
，

不
受

拘
束

。


民
國

52
 年

09
 月

02
 日

修
正


第

93
 條

保
險

人
得

約
定

被
保

險
人

對
於

第
三

人
就

其
責

任
所

為
之

承
認

和
解

或
賠

償
，

未
經

其
參

預
者

，
不

受
拘

束
。


民

國
86

 年
05

 月
28

 日
修

正


保
險

法
第

93
條

規
定

：
「

保
險

人
得

約
定

被
保

險
人

對
於

第
三

人
就

其
責

任
所

為
之

承
認

、
和

解
或

賠
償

，
未

經
其

參
與

者
，

不
受

拘
束

。
但

經
要

保
人

或
被

保
險

人
通

知
保

險
人

參
與

而
無

正
當

理
由

拒
絕

或
藉

故
遲

延
者

，
不

在
此

限
。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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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險

法
第

93
條

立
法

背
景

、
性

質
與

條
文

分
析


立

法
理

由


原
條

文
賦

予
責

任
保

險
保

險
人

和
解

參
與

權
，

就
防

止
被

保
險

人
因

投
保

責
任

保
險

而
任

意
為

高
額

之
和

解
或

賠
償

者
，

確
有

必
要

。
惟

將
導

致
保

險
人

藉
故

拒
絕

參
與

，
以

致
損

及
被

保
險

人
之

權
益

，
爰

增
訂

但
書

規
定


立

法
目

的


和
解

參
與

權
之

目
的

，
在

於
避

免
被

保
險

人
因

為
定

有
責

任
保

險
契

約
而

隨
意

對
於

第
三

人
承

認
超

過
實

際
責

任
範

圍
之

賠
償

責
任

，
或

與
第

三
人

達
成

不
合

理
之

高
額

和
解

或
賠

償
，

致
有

害
於

保
險

人
及

危
險

共
同

體
之

利
益

。

13

條
文

分
析

(1
/5

)


一

、
責

任
保

險
人

是
否

有
和

解
同

意
權

：


保
險

法
未

規
定

保
險

人
行

使
參

與
權

時
，

是
否

有
就

被
保

險
人

與
第

三
人

之
和

解
條

件
為

同
意

與
否

之
權

限
。

若
採

否
定

見
解

，
則

被
保

險
人

僅
通

知
保

險
人

參
與

和
解

為
已

足
，

若
其

仍
任

意
達

成
不

合
理

的
高

額
和

解
，

而
仍

使
保

險
人

受
其

和
解

結
果

的
拘

束
，

則
保

險
人

之
和

解
參

與
權

並
無

實
質

意
義

。
因

此
，

在
保

險
法

已
約

定
保

險
人

有
和

解
參

與
權

之
下

，
應

承
認

保
險

人
對

於
和

解
條

件
有

同
意

之
權

。


上
開

所
稱

「
同

意
權

」
，

非
指

該
和

解
契

約
非

經
保

險
人

同
意

不
生

效
力

，
而

係
指

和
解

結
果

須
經

保
險

人
同

意
，

始
對

保
險

人
發

生
效

力
，

而
得

以
該

和
解

結
果

作
為

認
定

責
任

保
險

損
害

額
之

基
礎

。

14

條
文

分
析

(2
/5

)


二

、
保

險
人

無
正

當
理

由
拒

絕
同

意
和

解
之

法
律

效
果


(一

)責
任

保
險

中
的

利
益

衝
突

：


保
險

人
依

保
險

契
約

應
負

之
責

任
，

原
則

上
以

保
險

金
為

限
。

惟
被

保
險

人
對

第
三

人
的

賠
償

責
任

通
常

並
無

上
限

，
故

可
能

發
生

保
險

人
藉

由
拒

絕
同

意
和

解
條

件
來

迫
使

被
保

險
人

以
訴

訟
確

定
其

賠
償

責
任

，
若

判
決

結
果

低
於

原
和

解
條

件
，

保
險

人
即

可
獲

得
減

少
給

付
之

利
益

；
若

判
決

結
果

高
於

原
和

解
條

件
，

則
主

張
其

保
險

責
任

以
保

險
金

額
為

上
限

，
使

被
保

險
人

自
行

承
擔

超
過

保
險

金
額

的
損

害
賠

償
責

任
。 15

條
文

分
析

(3
/5

)


(二
)為

避
免

保
險

人
濫

用
和

解
同

意
權

，
致

損
及

被
保

險
人

之
利

益
，

學
說

有
數

種
解

決
方

法
：


1、

有
學

者
肯

定
保

險
人

負
有

和
解

義
務

，
並

主
張

應
修

改
保

險
§9

3
後

規
定

為
「

依
被

保
險

人
與

第
三

人
之

和
解

方
案

，
保

險
人

應
付

之
賠

償
金

並
未

踰
越

保
險

金
額

，
而

因
保

險
人

無
正

當
理

由
拒

絕
同

意
，

致
和

解
不

成
立

；
如

訴
訟

結
果

，
被

保
險

人
應

負
之

賠
償

金
額

，
超

過
保

險
金

額
者

，
保

險
人

對
於

該
超

過
部

分
，

亦
應

負
賠

償
責

任
。

」


相
當

於
保

險
法

第
33

條
第

1項
之

效
果

。


2、
有

認
為

責
任

保
險

人
依

據
保

險
契

約
之

給
付

義
務

，
並

不
限

於
責

任
確

定
時

之
給

付
保

險
金

，
更

包
括

於
責

任
確

定
過

程
中

對
第

三
人

賠
償

請
求

之
防

禦
在

內
。

此
項

防
禦

義
務

之
具

體
內

容
，

係
指

為
被

保
險

人
進

行
適

當
抗

辯
，

如
第

三
人

提
出

適
當

之
和

解
條

件
，

則
保

險
人

應
有

同
意

該
和

解
條

件
之

義
務

。


解
釋

成
保

險
契

約
保

險
人

給
付

義
務

之
一

。


3、
亦

有
認

為
保

險
人

應
負

有
適

當
和

解
義

務
，

並
解

為
屬

於
責

任
保

險
契

約
之

附
隨

義
務

。


源
自

於
誠

信
原

則
16



條
文

分
析

(4
/5

)


(三

)違
反

適
當

和
解

義
務

之
效

果
：


1、

侵
權

行
為

：


有
實

務
認

為
保

險
人

對
於

符
合

保
險

人
及

被
保

險
人

利
益

之
和

解
拒

絕
同

意
者

，
被

保
險

人
得

依
民

§1
84

Ⅰ
規

定
請

求
損

害
賠

償
。

葉
師

認
為

若
依

民
§1

84
Ⅰ

前
規

定
，

則
保

險
人

無
正

當
理

由
拒

絕
同

意
被

保
險

人
與

第
三

人
之

和
解

，
未

侵
害

被
保

險
人

之
「

權
利

」
，

僅
屬

純
粹

經
濟

上
損

失
；

若
依

民
§1

84
Ⅰ

後
規

定
，

則
保

險
人

無
正

當
理

由
拒

絕
同

意
，

並
不

構
成

「
背

於
善

良
風

俗
」

要
件

；
若

依
民

§1
84

Ⅱ
規

定
，

保
險

人
違

反
適

當
和

解
義

務
，

無
違

反
「

保
護

他
人

之
法

律
」

。


2、

債
務

不
履

行
：


適

當
和

解
義

務
既

可
認

為
係

責
任

保
險

契
約

之
附

隨
義

務
，

保
險

人
違

反
此

一
義

務
致

被
保

險
人

受
有

損
害

時
，

即
構

成
不

完
全

給
付

。

17

條
文

分
析

(5
/5

)


三

、
令

保
險

人
負

擔
超

過
保

險
金

額
之

責
任

，
有

無
違

反
對

價
衡

平
原

則
：


承

上
，

保
險

人
依

約
給

付
之

保
險

金
加

計
不

完
全

給
付

之
損

害
賠

償
後

，
其

最
終

所
負

之
責

任
將

逾
保

險
金

額
，

被
保

險
人

可
獲

得
超

過
保

險
金

額
之

補
償

。
葉

師
認

為
對

價
衡

平
原

則
僅

適
用

於
保

險
給

付
，

而
保

險
人

在
保

險
金

額
之

外
的

債
務

不
履

行
賠

償
責

任
，

係
因

其
違

反
適

當
和

解
義

務
所

生
，

與
其

承
擔

危
險

之
對

價
無

關
，

自
無

違
反

對
價

衡
平

原
則

。

18

重
要

司
法

判
決

回
顧

19

重
要

司
法

判
決

回
顧

(1
/2

)


台

灣
高

等
法

院
台

中
高

分
院

98
年

度
保

險
上

字
第

21
號

民
事

判
決


「

為
避

免
被

保
險

人
與

第
三

人
相

互
勾

串
、

朋
比

為
奸

，
故

意
高

額
求

償
，

或
被

保
險

人
已

因
風

險
轉

嫁
，

疏
忽

了
事

，
危

害
保

險
人

之
利

益
，

故
有

保
險

法
第

93
條

規
定

。
有

此
約

定
時

，
保

險
人

對
於

被
保

險
人

所
為

之
承

認
、

和
解

或
賠

償
，

有
「

參
與

意
見

」
之

權
，

而
被

保
險

人
負

有
通

知
保

險
人

之
義

務
。

」


最

高
法

院
87

年
度

台
上

字
第

23
31

號
民

事
判

決


被
保

險
人

於
保

險
事

故
發

生
後

，
未

經
保

險
人

參
與

，
而

與
第

三
人

成
立

和
解

，
保

險
人

即
可

不
受

該
和

解
之

拘
束

，
僅

就
被

保
險

人
對

於
第

三
人

依
法

應
負

賠
償

責
任

，
於

保
險

金
額

範
圍

內
負

賠
償

之
責


被

保
險

人
與

第
三

人
於

法
院

和
解

、
調

解
，

或
經

鄉
鎮

市
調

解
委

員
會

調
解

成
立

，
本

質
上

仍
為

當
事

人
互

相
讓

步
而

成
立

之
合

意
，

如
未

經
保

險
人

參
與

，
保

險
人

自
不

受
拘

束
。

20



重
要

司
法

判
決

回
顧

(2
/2

)


最

高
法

院
95

年
度

台
上

字
第

28
20

號
民

事
判

決


保
險

人
若

已
參

與
被

保
險

人
與

第
三

人
之

和
解

，
除

有
正

當
理

由
得

拒
絕

和
解

條
件

外
，

均
應

受
其

拘
束

。


臺
灣

高
等

法
院

臺
南

分
院

民
事

判
決

97
年

度
上

易
字

第
48

號


依
保

險
法

第
93

條
規

定
之

反
面

解
釋

，
保

險
人

經
參

與
被

保
險

人
對

於
第

三
人

就
其

責
任

所
為

之
承

認
、

和
解

或
賠

償
者

，
即

應
受

該
承

認
、

和
解

或
賠

償
之

拘
束

。
再

參
該

條
但

書
之

規
定

，
可

知
和

解
對

保
險

人
發

生
拘

束
力

之
基

礎
，

在
於

保
障

保
險

人
對

於
和

解
之

參
與

機
會

，
而

不
在

於
其

對
和

解
內

容
之

同
意

。
是

保
險

人
若

已
參

預
被

保
險

人
與

第
三

人
之

和
解

，
除

有
正

當
理

由
得

拒
絕

和
解

條
件

外
，

均
應

受
該

和
解

之
拘

束
。

21

保
險

人
參

與
和

解
之

積
極

作
為

及
指

導
原

則

22

保
險

人
參

與
和

解
之

積
極

作
為

及
指

導
原

則
(1

/3
)


主

管
機

關
(保

險
局

)對
責

任
保

險
人

和
解

參
與

之
相

關
處

置


(1
) 按

保
險

人
為

責
任

保
險

契
約

當
事

人
之

一
方

，
亦

為
被

保
險

人
與

受
害

之
第

三
人

間
和

解
契

約
之

利
害

關
係

人
，

依
保

險
法

第
九

十
三

條
之

意
旨

，
如

已
經

通
知

保
險

人
參

與
和

解
者

，
保

險
人

應
積

極
予

以
協

力
和

解
之

進
行

。


(2
) 可

修
正

保
單

條
款

，
增

訂
概

括
性

之
規

範
，

使
保

險
事

故
發

生
後

之
和

解
過

程
中

，
保

險
契

約
雙

方
當

事
人

之
權

利
及

應
履

行
之

義
務

更
為

明
確

，
例

如
規

範
有

利
害

關
係

之
保

險
人

對
於

和
解

過
程

應
積

極
協

助
。


(3

) 依
一

般
產

物
保

險
理

賠
程

序
，

可
劃

分
成

「
損

失
勘

估
」

及
「

損
失

金
額

確
定

」
二

階
段

，
於

責
任

保
險

之
理

賠
情

況
下

，
保

險
人

參
與

和
解

過
程

僅
為

執
行

損
失

勘
估

，
而

和
解

金
額

仍
由

被
保

險
人

與
受

害
人

依
實

際
損

失
之

合
理

範
圍

內
達

成
協

議
。

故
如

被
保

險
人

與
受

害
之

第
三

人
間

已
達

成
和

解
（

即
完

成
損

失
確

定
階

段
）

，
縱

保
險

人
對

於
和

解
金

額
不

同
意

，
亦

不
致

影
響

已
達

成
和

解
之

效
力

，
僅

保
險

人
對

於
被

保
險

人
仍

應
依

保
險

契
約

約
定

之
條

件
負

給
付

責
任

。
23

保
險

人
參

與
和

解
之

積
極

作
為

及
指

導
原

則
(2

/3
)


主

管
機

關
(保

險
局

)對
責

任
保

險
人

和
解

參
與

之
相

關
處

置 
(4

) 惟
為

便
於

證
據

之
保

全
或

未
來

舉
證

之
費

時
，

如
保

險
人

之
代

表
事

實
上

已
到

場
參

與
和

解
者

，
保

險
人

確
實

有
簽

到
之

必
要

。
惟

保
險

人
對

於
和

解
之

內
容

如
不

同
意

，
仍

可
於

和
解

書
中

提
出

不
同

意
見

或
載

明
保

留
意

見
，

以
便

能
於

未
來

爭
議

處
理

過
程

中
主

張
。


(5

) 中
華

民
國

產
物

保
險

商
業

同
業

公
會

於
自

律
規

範
中

，
可

依
險

種
別

就
保

險
人

參
與

和
解

時
應

有
之

積
極

作
為

訂
立

若
干

指
導

原
則

，
以

利
於

代
表

保
險

人
參

與
理

賠
之

人
員

於
參

與
和

解
時

遵
循

。


(6
) 建

議
處

理
消

費
爭

議
縣

（
市

）
鄉

鎮
調

解
委

員
會

之
調

解
書

制
式

格
式

中
，

可
增

加
保

險
公

司
（

利
害

關
係

人
）

意
見

表
示

欄
，

保
險

人
之

代
表

如
對

於
和

解
內

容
有

不
同

之
意

見
時

，
可

於
和

解
書

中
述

明
或

加
註

意
見

。

24



保
險

人
參

與
和

解
之

積
極

作
為

及
指

導
原

則
(3

/3
)


主

管
機

關
(保

險
局

)對
責

任
保

險
人

和
解

參
與

之
相

關
處

置


依
該

會
議

之
會

商
結

論
，

已
函

請
各

相
關

單
位

配
合

辦
理

下
列

事
項

：


(1
)建

議
各

縣
（

市
）

政
府

鄉
鎮

調
解

委
員

會
於

調
解

書
中

增
加

保
險

公
司

（
利

害
關

係
人

）
代

表
簽

名
及

意
見

表
示

欄
。


(2

)為
避

免
保

險
人

之
代

表
於

和
解

進
行

時
保

持
緘

默
或

態
度

消
極

未
表

示
具

體
意

見
，

亦
未

於
和

解
書

上
簽

名
，

而
嗣

後
又

不
願

承
認

和
解

內
容

，
導

致
被

保
險

人
與

受
害

人
再

陷
入

爭
議

或
進

行
爭

訟
，

為
減

少
訟

源
，

並
能

有
效

而
即

時
處

理
被

保
險

人
與

第
三

人
間

之
爭

議
事

件
，

本
部

亦
已

函
請

中
華

民
國

產
物

保
險

商
業

同
業

公
會

依
險

種
別

，
就

保
險

人
參

與
和

解
時

應
有

之
積

極
作

為
訂

立
指

導
原

則
，

以
利

於
保

險
人

之
理

賠
人

員
於

參
與

和
解

時
可

供
遵

循
。


(3

)此
外

，
並

請
公

會
轉

知
各

產
物

保
險

公
司

，
如

保
險

人
之

代
表

已
到

場
參

與
和

解
者

，
保

險
人

應
確

實
簽

到
，

另
對

於
和

解
之

內
容

如
有

不
同

意
，

可
於

和
解

書
中

提
出

不
同

意
見

或
載

明
保

留
意

見
，

以
便

能
於

未
來

爭
議

處
理

過
程

中
主

張
。

25

相
關

法
律

爭
點

之
探

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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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法

判
決

、
經

法
院

裁
定

認
可

之
調

解
委

員
會

和
解

書
、

經
法

院
裁

定
認

可
仲

裁
判

斷
書

等
對

責
任

保
險

人
是

否
具

有
拘

束
力


保

險
法

第
93

條
之

立
法

目
的


最

高
法

院
87

年
度

台
上

字
第

23
31

號
民

事
判

決
仍

肯
認

保
險

人
和

解
參

加
權


被

保
險

人
與

第
三

人
於

法
院

和
解

、
調

解
，

或
經

鄉
鎮

市
調

解
委

員
會

調
解

成
立

，
本

質
上

仍
為

當
事

人
互

相
讓

步
而

成
立

之
合

意
，

如
未

經
保

險
人

參
與

，
保

險
人

自
不

受
拘

束
。


本

人
認

為
應

有
適

用

27

保
險

人
協

助
防

禦
義

務
?


我

國
法

院
見

解


我
國

最
高

法
院

向
來

基
於

保
險

法
第

93
條

之
文

易
與

立
法

理
由

認
為

和
解

參
與

權
為

保
險

人
之

權
利

，
並

未
肯

認
保

險
人

有
協

助
和

解
之

義
務

。


但
是

…
…

學
者

有
認

為


台
灣

高
等

法
院

台
南

高
分

院
97

年
度

保
險

上
易

字
第

5號
民

事
判

決
中

，
基

於
債

務
不

履
行

之
法

理
基

礎
，

除
認

為
保

險
人

具
有

和
解

參
與

權
外

，
亦

首
度

肯
認

保
險

人
對

於
具

合
理

條
件

之
和

解
要

約
具

有
同

意
和

解
之

義
務

。


並

引
用

美
國

法
例

28



責
任

保
險

人
協

助
防

禦
義

務
-美

國
法


美

國
責

任
保

險
法

制
發

展


學
者

認
為

責
任

保
險

已
從

填
補

被
保

險
人

因
責

任
而

支
出

之
金

錢
損

失
，

轉
變

為
保

障
保

險
人

於
第

三
人

所
主

張
責

任
關

係
請

求
中

免
責

。


責
任

保
險

人
為

增
進

保
險

業
務

之
銷

售
，

亦
逐

漸
在

保
單

條
款

中
約

定
，

對
於

被
保

險
人

負
有

和
解

及
抗

辯
之

義
務

。


然
而

，
縱

使
保

險
人

為
在

保
單

條
款

明
文

負
擔

和
解

義
務

，
亦

有
法

院
認

為
責

任
保

險
人

基
於

保
險

契
約

之
本

質
，

即
確

保
被

保
險

人
之

心
境

安
寧

，
對

被
保

險
人

負
有

協
助

和
解

及
抗

辯
之

義
務

。

29

責
任

保
險

人
協

助
防

禦
義

務
-美

國
法

(續
)


美

國
多

數
法

院
採

取
之

標
準


只

要
第

三
人

有
關

和
解

題
義

之
金

額
落

在
保

單
限

額
中

，
保

險
人

及
有

義
務

代
表

被
保

險
人

與
第

三
人

進
行

和
解

，
且

不
得

要
求

被
保

險
人

自
行

負
擔

任
合

金
額

。


法
院

基
於

保
謢

被
保

險
人

之
立

場
，

為
避

免
保

險
人

在
和

第
三

人
協

施
過

程
中

有
意

操
作

，
甚

至
課

予
保

險
人

有
適

時
提

出
或

要
求

第
三

人
提

出
合

理
和

解
要

約
之

義
務

、
對

原
告

提
出

不
合

理
和

解
要

約
有

提
出

合
理

反
要

約
義

務
及

和
原

告
協

商
過

程
中

，
態

度
必

須
適

當
妥

切
，

不
得

過
度

冷
淡

或
敵

對
，

以
避

免
破

局
之

義
務

。

30

個
人

看
法


保

險
法

第
93

條
所

訂
和

解
參

與
權

衍
生

出
和

解
同

意
權

。
此

應
屬

責
任

保
險

契
約

之
附

隨
義

務


台
灣

高
等

法
院

台
南

高
分

院
97

年
度

保
險

上
易

字
第

5
號

所
稱

”
債

務
不

履
行

”
是

否
可

導
出

保
險

人
需

負
協

助
防

禦
義

務
?還

是
也

可
以

解
釋

為
”

附
隨

義
務

”
之

違
反

?


我
國

保
單

條
款

並
無

與
美

國
保

險
單

相
同

防
禦

義
務

條
款

之
設

計

31

結
論

32



結
論


保

險
法

93
條

保
險

人
和

解
參

與
權

之
目

的
在

於
讓

保
險

人
對

雙
方

和
解

有
表

示
意

見
之

權
利

。


被
保

險
人

無
故

不
通

知
保

險
人

參
與

和
解

，
保

險
人

得
為

抗
辯

。
因

此
，

司
法

訴
訟

、
仲

裁
、

調
解

等
程

序
進

行
時

，
被

保
險

人
均

需
通

知
保

險
人

。


保
險

人
應

負
有

適
當

和
解

義
務

，
並

解
釋

為
屬

於
責

任
保

險
契

約
之

附
隨

義
務

。
無

正
當

理
由

表
示

反
對

時
，

保
險

人
應

負
債

務
不

履
行

之
責

。


保
險

人
依

約
給

付
之

保
險

金
加

計
不

完
全

給
付

之
損

害
賠

償
後

，
其

最
終

所
負

之
責

任
將

逾
保

險
金

額
，

被
保

險
人

可
獲

得
超

過
保

險
金

額
之

補
償

。


強
化

和
解

參
與

權
之

法
律

效
果

，
將

使
保

險
人

賦
予

高
度

協
助

和
解

義
務

；
此

時
，

保
險

人
設

計
保

單
如

附
有

協
助

防
禦

條
款

時
。

保
險

費
應

適
度

反
映

可
能

產
生

費
用

33
34

Th
an

ks
 f

or
 y

ou
r 

at
te

nt
io

n

35
36



 
 
    
   HistoryItem_V1
   Nup
        
     Create a new document
    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: yes
    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: yes
     Margins and crop marks: none
     Sheet size: 8.268 x 11.693 inches / 210.0 x 297.0 mm
     Sheet orientation: wide
     Scale by 50.00 %
     Align: top left
      

        
     0.0000
     10.0000
     20.0000
     0
     Corners
     0.3000
     ToFit
     2
     2
     0.5000
     0
     0 
     1
     0.0000
     1
            
       D:20160307215229
       841.8898
       a4
       Blank
       595.2756
          

     Wide
     753
     254
     0.0000
     TL
     0
            
       CurrentAVDoc
          

     0.0000
     1
     2
     0
     1
     0 
      

        
     QITE_QuiteImposingPlus3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3.0j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3
     1
      

   1
  

    
   HistoryItem_V1
   StepAndRepeat
        
     Create a new document
    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: yes
    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: yes
     Margins and crop marks: none
     Sheet size: 5.906 x 8.071 inches / 150.0 x 205.0 mm
     Sheet orientation: wide
     Scale by 75.00 %
     Align: top left
      

        
     0.0000
     10.0000
     20.0000
     0
     Corners
     0.3000
     ToFit
     1
     1
     0.7500
     0
     0 
     1
     0.0000
     1
            
       D:20160307215242
       581.1024
       15x20.5
       Blank
       425.1969
          

     Wide
     804
     324
     0.0000
     TL
     0
            
       CurrentAVDoc
          

     0.0000
     1
     2
     0
     1
     0 
      

        
     QITE_QuiteImposingPlus3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3.0j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3
     1
      

   1
  

    
   HistoryItem_V1
   TrimAndShift
        
     Range: all pages
     Trim: fix size 10.236 x 7.480 inches / 260.0 x 190.0 mm
     Shift: none
     Normalise (advanced option): 'original'
      

        
     32
            
       D:20150216185544
       737.0079
       19x26cm
       Blank
       538.5827
          

     Wide
     1
     0
     No
     720
     299
    
     None
     Right
     17.0079
     0.0000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Both
         AllDoc
              

       CurrentAVDoc
          

     Uniform
     0.0000
     Top
      

        
     QITE_QuiteImposingPlus3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3.0j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3
     1
      

        
     0
     9
     8
     9
      

   1
  

 HistoryList_V1
 qi2base





